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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科学技术诸多领域在交叉汇聚过程中呈现多源爆发，科技创新资源分配向多主

体参与协商的方式转变，主要国家积极构建科学、高效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应对变化。中国

科技创新治理尚处于初级阶段，国际经验研究对提高中国的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具有重要参

考价值。围绕国际科技创新治理所涉及的重要方面——风险预警、国民协商、公私合作、政

策组合、创新监管以及智慧专业化等，分析了运用有关典型政策工具实现前瞻性规划、多元

主体共治、多方利益共享、优化创新资源配置、高风险技术应用监管、科技创新驱动区域发展

等治理实践，为中国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的科学构建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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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

速演进，可能引发更为剧烈的变革。从微观到宇观

各层次、各领域的技术加速突破，新方法、新手段不

断涌现。科技的渗透性、扩散性、颠覆性特征，正在

引发国际分工重大调整，重塑世界竞争格局、改变

国家力量对比。一个国家一旦在某个科技领域领

先或落后，就可能发生竞争位势的根本性变化。只

有全面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实

现跨越发展，才能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赢得战略主

动[1]。因此，世界各国政府通过设计审慎适度的制

度以及兼容激励、协调的机制，促进科技创新治理

迅速发展，积极构建科学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概念，

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新

的更高要求。加强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建设、提高科

技创新治理能力是中国科技创新爬坡迈坎的强大

“推进器”，是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建设的必备

“工具箱”，更是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尤其是 2018年以

来，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科技部分脱钩，美国在

关键核心技术、高端人才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封锁将

成为常态，中国科技创新必须走独立自主、自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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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道路。如何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构建与经

济发展相适应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更好地推动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成为当前中国科

技创新治理改革面临的重大挑战。目前，中国科技

创新治理尚处于初级阶段，有关政策体系正不断调

整完善，很多具体领域如何推进正在探索。因此，

国际经验研究对提高中国的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具

有重要参考价值。

1 科技创新治理及有关政策工具研
究进展

从全球范围看，创新范式从三螺旋转变为四螺

旋，引入第四螺旋——民间社会，从而引入了一种

社会全员参与的机制，使创新变成了无边界的活

动 [2]。科技创新资源分配正逐渐向多主体参与协

商的方式转变，研发资金的来源已经由原来单一的

政府部门，扩展到企业乃至民间组织。群体性突破

全面展开，科学技术诸多领域在交叉汇聚过程中呈

现多源爆发、交汇叠加现象。科研机构单打独斗已

经无法满足科技创新活动日益快速发展的需求，需

要跨界整合多方资源，才能更好地完成科技创新工

作[3]。面对创新领域的诸多新变化，科技创新治理

这一主题有很多问题亟待深入研究，例如：如何构

建合理、高效、完善的科技创新治理机制，制定实际

操作性强的创新政策，协同合作加速科技创新，确

保新技术的开发应用符合人类伦理道德的要求，以

科技创新来驱动区域经济发展等。

国外创新治理的兴起源于创新范式的革命性

转变 [4]，把包括政府在内的各利益主体联系在一

起，不再用市场否定政府、用政府代替市场，而是将

二者统一起来。一些学者指出随着新知识经济和

自由主义思想对科技管理领域影响的加深，治理理

论在科技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并对科技

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科技治理并不是公共管理领

域的一个新范式，而是一种新的对公民、科技与社

会三方关系的再定位，是政府、科学团体与公众之

间的直接对话与交流等[5-7]。

中国学者针对中国科技创新治理体系构建也

提出了一些新见解。郭铁成 [2]提出创新治理是科

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多元化社会、数字化革命、

优化资源配置都要求创新治理。赵胤 [3]认为通过

科技治理可以实现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和科技资源

整合，科技治理程序和机制的相关研究将是未来科

技治理研究的重点。钟成林等 [8]认为应加快转变

治理理念，逐步构建以创新链为核心的现代科技创

新治理模式。万劲波[9]指出科技创新日益社会化、

平台化、网络化、数字化、国际化，构建面向科技强国

的治理体系，要“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

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坚持“三个有利”，

强化改革开放动力作用和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提升

科技创新治理效能。万广明[10]提出建立科学、高效

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要全面推进区域创新、扎实

推进平台创新、切实推进技术创新。科技创新治理

是在科技创新领域内实施国家治理的重要体现，是

治理理念在科技创新领域的运用。科技创新治理

强调围绕创新政策制定时多主体的参与性、合作性

及民主性，具有多元化、系统性、网络化等特点。

国外对于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建设的探索和实

践，主要利用了多种类型的新兴政策工具，并提供

了创新治理模式的全景式应用场景，有较大的参考

价值。政策工具是人们为解决某一社会问题或某

一政策目标而采用的具体手段和方式，是政府治理

的途径，是公共政策目标与结果之间的桥梁。政策

工具还可称为治理工具或政府工具，作为实现政府

职能和达成政策目标的手段，政策工具被形象比喻

为政府“箭袋”里的“箭”[11]。郭铁成[2]提出从国外的

创新政策工具实践来看，多数国家的科技创新治理

模式已经基本形成，主要包括5种模式：战略协商、

综合创新、公私合作、政策组合、社会评估。在此基

础上，本文认为国际科技创新治理所涉及的重要方

面包括：风险预警、国民协商、公私合作、政策组合、

创新监管及智慧专业化等。

聚焦上述6个重点方面，围绕科技创新治理体

系建设中的前瞻性规划、多元主体共治、多方利益

共享、优化创新资源配置、高风险技术应用监管、科

技创新驱动区域发展等国际实践，对国外相关政策

工具的运用进行了深入分析，具体针对应对技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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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复杂性和未知性挑战构建风险预评估制度

——地平线扫描、新兴国民协商治理实践——政策

实验室、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建立契约关系共同实

现科技领域特定目标——公私合作、促进创新要素

有序流动——创新政策组合、高风险技术应用监管

——监管沙盒、利用科技创新发挥区域比较优势

——智慧专业化等典型案例展开。这些案例实践

中仅公私合作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有应用，监

管沙盒于 2019年在中国金融领域开始探索应用，

但在科技创新领域尚属新鲜事物。

2 国外科技创新治理典型政策工具
的运用实践

2.1 风险预警——地平线扫描

科技创新治理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是技术

应用的复杂性和未知性，围绕这一挑战迫切需要通

过新的政策实践来构建风险预评估制度，并广泛用

于战略决策制定过程。地平线扫描是对超越此时

此地的分析活动的总称，通过水平扫描研究找出目

前未考虑到但将影响未来的关键趋势，进而影响战

略和政策的制定。地平线扫描工具共有 20多种，

涉及回顾法、因果分析法、德尔菲法、驱动力分析

法、通俗分类法、博弈法、问题树法、建模和仿真法、

技术路线图、情境法、STEEP法、趋势分析法等。地

平线扫描通过对关键趋势和驱动因素的分析，发现

和探索一些重要方向，有助于支撑政府做出精准决

策，更好地利用各种机会并降低风险，迅速应对不

断变化的发展形势。尽管通过地平线扫描不能完

全精确地预测未来，但通过系统、严密的方法调查

分析未来趋势，对潜在的机遇和风险进行挖掘，对

于决策支撑是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12]。

以英国地平线扫描为例，英国政府构建了一套

系统化的信息检验方法，确认潜在的威胁、风险、机

遇与挑战，从而在相关领域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并

纳入政策制定的过程。其中，英国政府将地平线扫

描用于评估“新兴的趋势和当前政策实践的潜在影

响”，评价政府服务所具备的能力和结构，预测风险

和确认中、长期机会，对英国未来的挑战提供跨部

门有效的、共享的战略分析。地平线扫描的综合预

测过程包括早期监测、预测、制定政策选项 3个阶

段，通过识别问题、评估挑战、预判未来形成判断性

结论（图1）。英国地平线扫描主要针对以下3种类

型的政府活动：战略发展——用于支撑核心的政府

战略谋划过程，以及设定高水平的长期目标，通过

地平线扫描确认、监控、缓解总体风险水平；政策制

定——为政策制定提供预测、验证，并促进所制定

的政策更具灵活性；测试分析——用于测试特定系

统的多种假设，探索其相互依存关系和在不同情况

下的权重。

此外，英国政府为了推行地平线扫描，成立了

水平扫描中心，建议政府各部门积极运用水平扫描

并建立各自的水平扫描项目，同时向各部门介绍如

何使用未来分析工具、怎样把未来分析工具整合到

战略政策发展中，并开发了相关的工具包来改善政

府决策。除了促进跨部门的水平扫描之外，英国水

平扫描中心还建立了公共宣传和构建公共、私人、学

术和其他部门的专家网络，并设立了未来分析专家

论坛，用以交流新思想、新实践研究，鼓励参与者使

用未来技术，促进公众投入以增加预测项目的价值。

2.2 国民协商——政策实验室

政策实验室是一种新兴的国民协商治理实践，

是以创新设计为导向，将公众、企业等融入到公共

部门的政策研究过程中，采用囊括所有利益相关者

的创新方法来设计公共政策的研究机构。在政策

建议提出后，政策实验室将最终用户放在决策过程

每个阶段的中心位置，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测试和验

证。政策实验室的内涵包括以下3个方面：一是通

过面向用户的角度处理政策问题；二是利用实验来

测试政策建议的合理性；三是相关机构为政府工作

或设置于公共管理部门内部，为制定或实施公共政

策做出贡献。

图1 地平线扫描综合预测过程的3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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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欧盟已成立65个政策实验室，分布在

英国、法国、新西兰、丹麦、新西兰、西班牙、意大利、

芬兰等13个国家，其中，英国和法国是设立政策实

验室最多的两个国家，分别有20个和17个，远超其

他成员国。研究领域是各个政策研究室所关注的

重要议题，以欧盟政策实验室为例，该政策实验室

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涉及欧盟层面的各类议题，

包括为欧盟委员会提供系统的行为支持、欧洲政策

行为洞察、知识管理工具前瞻设计，以及欧盟区域

性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知识共享、欧盟共享经济、产

业趋势分析等。其余64个政策实验室的主要研究

领域相对比较集中，一般在1～3个研究领域，平均

2个左右，并不限定在某一个特定的政策类型或某

一个政策问题。

政策实验室具体的政策设计周期，主要包括分

析、综合、创建和认识 4个环节，具体来讲，包括用

户需求分析、机遇与挑战识别、问题定义、方案构

思、方案选择、原型设计、实验测试、形成政策草案、

政府审批、政策正式发布与实施、实施评估等过程

（图2）。整个过程是紧密关联、循环迭代的。前一

环节的输出作为后一环节的输入，对后一环节产生

重要影响。在此过程中，用户等利益相关者将融入

到政策设计的各个环节当中。

在设计周期的每个环节中，需要采用适当的方

法来保证政策设计和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比如，

要尽可能发现潜在的机遇，就要对实施前期阶段进

行定性评估，并不能仅仅依赖于统计数据；在机遇

与挑战识别、问题定义及方案构思过程中，组织焦

点小组进行“头脑风暴”等将发挥重要作用；在政策

形成过程中，需要利用情景法充分考虑风险情境及

适用的应对策略；在测试环节，实际用户在真实情

境中的测试非常重要。

少数几个实验室已有十几年的历史，但大多数

政策实验室成立在10年以内。政策实验室的运行

状况也是动态变化的：每年一些实验室被创建，而

另一些则由于预算削减、政治议程的变化或当选领

导人的变化等原因被叫停。尽管存在一些不利因

素和挑战，但作为一种改变公共管理实践的手段，

政策实验室的作用仍不可忽视。加强已有政策实

验室之间人员的交流联系，提高所开展项目的可见

度和可信度以及采用共享工具等手段，都是巩固和

延续政策实验室的有效方式。

2.3 多方利益共享——公私合作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把科技创新领

域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
ships，PPP）定义为“公共参与方和私营参与方之间

建立的、有固定期限或无固定期限的任何正式关系

或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在决策过程中互动，共同

投入稀有资源，如资金、人员、设备和信息，以实现

科技创新领域的特定目标”。PPP既包括硬件因

素，又包括软件因素（例如创办联合研究中心、提供

培训等），有特定的定位或目标（例如针对某些疾病

的疫苗研发、开发可再生能源等）。PPP的突出特

征包括制度性安排、政府（或所属机构）是合作伙伴

之一、共同的目标和明确的公共诉求，以及共同的

资源投入和多方积极地参与。OECD的研究表明，

针对某一科技领域研发，PPP能够使政府在保证目

标实现的条件下不断降低财务支出，逐步减小支持

力度，直至退出（图3）。

图2 一个完整的政策设计周期

图3 某科技创新领域不同模式政府财政支出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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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卢创新联盟以开放创新为基础，不仅仅开展

PPP，而且在此基础上再增加开放创新生态系统中

的用户部分，从而形成公共、私营、民间的三方合作

（public，private and people partnership，PPPP），如图

4所示。在创新过程中尽早调动现实生活的民众

参与是奥卢创新联盟成功的秘密武器之一，利用那

些敢于在早期采纳创新成果的用户群体，帮助企

业、公共实体或研究人员获取创新产品应用的实时

反馈，参与过程覆盖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应用和服

务，从而极大提升了创新试验与应用取得成功的可

能性。

以美国创造性制造计划（innovative manufac⁃
turing initiative，IMI）中 PPP的运用为例，IMI计划

把技术从产生到实现商业化的过程分为 9个阶段

实施管理：（1）基础研究；（2）应用研究；（3）关键

性能或概念证明；（4）组分或程序的实验室验证；

（5）集成或半集成系统的实验室验证；（6）商业原

型验证；（7）先导系统示范；（8）商业设计；（9）商

业系统验证。该计划明确规定只支持第 2~6个阶

段[13]，但将 2~3阶段和 4~6阶段区别对待。例如 2~
3阶段项目的最高资助额为 100万美元，4~6阶段

项目的最高资助额为 900万美元；2~3阶段项目承

担者可以不分担成本，4~6阶段项目承担者必须分

担成本等。因此，IMI可以看成是由两个单项计划

组成，其中一个定位于2~3阶段，另一个定位于4~6
阶段。企业参与计划具体方式包括项目承担单位

根据项目性质至少分担 20%以上的项目成本。针

对2~3阶段有独特规定：承担项目的联盟成员中有

高等教育机构、美国国家实验室、联邦资助的研发

中心和非营利组织等，这4类机构可申请不分担项

目成本（图5）。
再以美以产业研发基金（BIRD）中PPP的实践

为例，两国产业研发基金是美国和以色列的企业之

间开展联合研发的关键促进工具，支持的重点是新

兴产业[14]。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任何结对企业都

可以联合申请基金会的支持，申请条件是结对企业

组合后拥有在产业研发基础上定义、开发、制造、营

销、销售并支持创新产品市场化的实力和相关的基

础设施。结对企业中通常有一家参与前沿技术的

开发工作，而另一家则具备提供大规模的产品开发

和商业化能力。两国产业研发基金在风险共担的

基础上为联合开发的项目提供有条件的拨款，为每

组结对企业提供联合项目研发开支的50%，仅要求

企业在获得作为项目直接成果的商业收入后才开

始还款。如果项目失败，基金不索要任何还款。与

此同时，基金不要求所支持的企业提供任何股权和

图4 奥卢公共、私营、民间三方合作示意

图5 创造性制造计划的支持阶段与资助方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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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也不干涉伙伴企业之间关系的建立或管

理事宜（图6）。

实践经验表明，政府以“共担风险，实现双赢”

为参考原则开展科技创新领域的PPP，建立支持原

则、评价标准、利益分配、资金匹配、政府退出等一系

列的成熟运行机制。支持原则一般是风险越高，政

府支持越多；总体评价标准相对宽松——允许失败，

失败项目会从给相关技术带来的进展或影响评价其

价值，并且失败后仍可继续申请项目资助；利益分配

原则保持清晰——项目失败则政府不收回投入资

金，项目如果成功则收回一定比例收益；资金匹配按

照政府资助一部分，其他必须由社会资本自行寻找

或提供；进退机制明确——政府最初设立计划并提

供支持，社会资本可随时按照相关要求进入，待项目

进展到一定程度政府只收回成本并退出。

2.4 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创新政策组合

创新政策组合是指配套制定或修订相关政策，

形成目标、对象、基础和工具一致的政策集群，调动

相关资源协同创新 [2]。早在 1995年 12月，欧盟委

员会发布创新绿皮书就提到有效提升创新实力需

要各种政策的支持，包括产业政策、研究和技术开

发政策、教育与培训政策、税收政策、地区政策、中

小企业支持政策及环境政策等，这标志着创新政策

应包含多种政策工具的思想萌芽。2006年9月，欧

盟委员会推出了“立足于广泛基础的欧盟创新策

略”，提出在教育、内部市场、监管环境、知识产权框

架、利益主体合作、金融工具及政府职责等方面采

取 10项行动，全方位解决欧盟层级创新政策组合

问题。2015年 12月第七届“欧洲创新峰会”期间，

提出了“创新公约”，列出了改善欧盟创新政策组

合、欧洲创新资金供给计划和欧洲创新文化的 14
件优先事项，目前已有 30个左右的欧洲成员国签

署了该项公约。

以欧盟为例，欧盟创新政策组合既包括针对创

新行为主体的关键政策，也包括主要的框架条件，

后者影响了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推动了主体之间

知识、技能和资金的流动。围绕创新主体相关的运

作和组织方式，主要涉及研发政策、产业政策、教育

政策和区域政策；主要框架条件涵盖了影响创新主

体之间活动的政策和工具，例如金融工具、监管工

具和软工具；行业政策可能对创新产生一定影响，

例如通过推行新的法规或标准，卫生、环境、能源或

交通部门的政策都有可能刺激或阻碍创新过程。

欧盟政策制定者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构成均衡的政

策组合，确保各项政策和工具能够解决创新过程中

的瓶颈问题，并在政府管理层级（欧盟、国家、地区）

之内和之间形成互补。其中，有些政策和手段是支

持创新的有利条件（即“供给侧”的政策和工具），另

一些政策和手段则有助于创新的需求（即“需求侧”

政策和工具），具体如表1所示。

欧盟创新政策组合中大多数政策和工具的目

的都在于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因国家政策和地区

政策的多元性而造成的欧盟创新局面零散分割。

改变管理是解决分散性所带来挑战的重要举措，改

变面向创新进程的管理意味着需要考虑3个维度，

包括创新政策组合不同部分之间的协调和平衡、这

些政策与影响创新的行业政策之间的协调、不同政

府管理层级之间的协调。同时，要真正改善对欧洲

创新政策的管理，一是要明确每个政府管理层级

（欧盟、国家和地区）的职权，同时也要完成各个层

级上的工作目标；二是在所有政府管理层级上取得

对创新进程的大力支持；三是要建立各种机制来确

保各个层级制订的创新政策组合之间在总体上保

持统一连贯。

图6 美以产业研发基金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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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高风险技术应用——监管沙盒

当前，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不断融合，人工智

能、量子计算与通信、脑科学、基因编辑等新兴技术

加速迭代，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模式正在给人类

社会带来颠覆性变化。这些变化将以什么形式呈

现，如何制定新的监管制度，科技创新领域监管制

度创新面临巨大挑战，监管沙盒制度应运而生。“沙

盒”原本是一个计算机用语，指通过限制应用程序

的代码访问权限，为一些来源不可信、具备破坏力

或无法判定程序意图的程序提供试验环境。监管

沙盒是一个“试验区”，市场放松产品和服务的法律

监管和约束，允许相关传统机构和初创企业在这个

既定的“安全区域”内试验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

等创新，甚至可以根据“试验结果”修改和提出新的

法律制度。

以英国监管沙盒为例，金融监管局对拟参与监

管沙盒的企业进行筛选，筛选的条件包括企业的规

模、产品是否具有创新性、创新的产品或服务能否

促进消费者福利的提升等。其次，金融监管局根据

拟参与企业测试的创新产品和服务选取合适的消

费者，并要求拟参与企业设定消费者保护计划，包

括适当的赔偿等。最后，在筛选条件合格的前提

下，金融监管局允许参与实验的企业向客户推出创

新产品和服务，测试期一般为3~6月。金融监管局

将根据测试的结果进行监管政策的制定或完善，在

促进科技金融等新兴业态发展的同时，防范金融风

险。韩国的监管沙盒制度不仅应用于金融领域，也

应用于信息通信和产业融合发展等新兴领域，主要

涉及“迅速处理”“临时许可”“实证特例”等 3种规

制创新构成，当规定界限模糊时，可申请临时许可，

临时许可产生后相关部门要尽快制定相应法律，在

法律通过后获得正式许可。

监管沙盒制度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新兴政策工

具。一方面，创新的实时性要求较高，而监管因为

没有先例所以审批周期长，很容易错过科技创新的

发展时机，监管沙盒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矛盾，让创

新在指定区域和范围内即时开展，提高了创新开发

能力；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有很高的失败风险，可能

影响创业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如果控制不好甚至会

酿成系统性风险，破坏相关行业的稳定，监管沙盒

能够将风险保持在可控范围内，降低了创新的风险

性。此外，监管沙盒的应用也面临一些挑战，包括：

参与沙盒测试的产品需要有一定的成熟度；创新产

品层出不穷，但监管沙盒项目目前的运转效率并不

高；监管沙盒有其市场边界，能够参与进来的消费

者数量有限，测试可供参考的样本不够全面等。

2.6 科技创新驱动区域发挥比较优势——智慧专

业化

2008年，欧盟委员会在《知识驱动增长》的报

告中首次提出“智慧专业化战略”一词，将“智慧专

业化战略”明确定义为欧盟成员国和地方政府所采

取的鼓励投资于能够补充生产性资产、强化本国或

本区域能力和跨区域相对优势领域的战略 [15]。

2013年，欧盟通用法规（编号为 1303/2013）正式确

定了“智慧专业化战略”的官方定义，智慧专业化战

略是一种国家或区域创新战略，通过发展和匹配业

务需要相关的研究和创新资源来发挥竞争比较优

势，有利于以可持续的方式应对新出现的市场机

会，同时避免重复性和分散性的资源投入。智慧专

业化是欧盟推动区域创新发展的一种新政策框架

表1 创新政策组合关键组成部分和所涉方面

供给侧

需求侧

政策或工具

研发政策

产业政策

教育政策

直接资金支持

国家补助和税

收政策

公共采购

管制框架

标准

知识产权

合伙和计划活

动

创新文化

行业政策

监管工具

√√√
√√√
√√√

√√√
√√√
√√√

√√√

金融工具

√√
√√
√√

√√√
√√√
√√√

软工具

√
√
√

√

√√√
√√√

√
注：√代表有可能纳入欧盟职权范围，√√代表欧盟重要职

权，√√√代表欧盟主要职权（资料来源：欧洲议会研究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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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其核心就是围绕区域的经济专业化集中知识

资源，并使知识资源形成生产性资产，从而构建区

域的生产能力和相对优势并推动经济增长[16]。

智慧专业化的实施通过战略指南和评估轮等

手段、工具展开，具体如表 2、图 7所示。智慧专业

化战略发展评估步骤包括分析区域或国家背景、治

理、共同愿景、优先领域的识别、政策组合、监测和

评估 6个步骤，每个步骤均包含 3个关键要素。评

估轮基于智慧专业化战略指南中描述的 6个步骤

及在每个步骤识别的3个关键要素进行设计，能够

支持一系列的自我评估、同行评议、专家评议等活

动。如果某一区域智慧专业化程度的评估完成，最

终的系列结果将会以雷达图等非常直观的形式呈

现区域优劣势，有助于在国家层面多重治理过程中

提供区域特点、发展优先级等精准参考。

从欧盟智慧专业化战略的实施情况来看，主要

存在 3种情况，一是实施情况较好的国家或地区，

往往在政策制定上具有较好的协作传统，这些国家

或地区能够充分利用现有的方法和工具。在政府

的组织下，广泛吸纳利益相关各方参与到政策制

中，并选择和确定了符合本地特点的专业化领域；

二是实施情况相对较差的地区，往往受到传统管理

体制或经验主义的影响，在选择确定专业化领域的

过程中，仍在延续以往的做法或刻守固有的优势，

未能在充分分析本地实情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选

表2 智慧专业化战略指南

智慧专业化战略发

展评估步骤

步骤1：分析区域或

国家背景

步骤2：治理

步骤3：共同愿景

步骤4：优先领域的

识别

步骤5：政策组合

步骤6：监测和评估

要素

地区/国家资产

外向度

创业活力

治理结构

广泛参与

管理沟通

更宽泛的创新视野

巨大挑战

情境分析

调整优先领域

一致性

临界规模

路线图

平衡

框架条件

产出和结果指标

监测

调整智慧专业化战略

解释

区域/国家资产禀赋；SWOT分析；创新潜力和知识驱动发展的技能

知识、贸易和技术流的联系；跨区域和国际价值链的定位；跨区域/国际合

作网络

初创企业；集群；创业网络；FDI；自我雇佣的新形式

识别特定主体；界定他们的任务；角色和责任

交互的；基于共识的合作领导原则的应用；四螺旋主体（涉及边界扩展者）

开放论坛讨论和市民对话的使用；电子治理

除了科技创新，还应考虑社会、组织、服务和市场创新

社会融合的、环境的和可持续经济发展的

针对未来可能的变革的风险评估和应变计划

对过去经验的调整；动态识别有竞争优势的实际或潜在领域

与地区背景分析一致并获得创业发现

资源集中到有限的优先领域

包括行动计划和试点项目

选择合适的非中性和中性的支持举措的组合

比如支持试验的框架条件

选择能够明确识别基准线和目标的优先领域的有限数量的产出和结果指标

被合适的数据支持的机制，确认在区域智慧专业化战略实践中是如何完

成产出和结果目标的

调整优先领域和政策组合，作为监测实施情况的结果

分数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注：0=无信息；1=表现很差；2=表现有待改进；3=表现一般；4=表现很好；5=表现卓越。

图7 智慧专业化评估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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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和确定真正符合本地未来发展的优先领域；此

外，也有国家或地区仍在把智慧专业化战略单纯地

作为一种申请欧盟项目资助的工具，没有真正将其

落实到推动本地区创新发展的实践中。智慧专业

化实施的难点包括：一是欠发达地区缺乏创新的先

决条件和基础，在此类地区实践创新模式可能存在

风险；二是发达地区可能在多个领域都具有领先优

势，但如果按照智慧专业化战略的要求只选择有限

数量的领域进行专业化发展，可能存在争议。

3 结论

尽管国外科技创新治理实践存在一些亟待完

善的不足和政策风险，但在各国政府的大力推动

下，科技创新治理实践在多方面已取得了显著成

效，开始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目前，地平线扫

描在英国政府各部门中已经普遍应用，各部门结合

工作需求积极支持相关的扫描项目；欧盟各成员国

已成立了国家、区域、城市等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

政策实验室；有大于70%的OECD国家采用PPP模

式支持科技创新，PPP已经成为主流创新政策工

具；英国、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等国家实行

了监管沙盒制度；欧盟已正式将智慧专业化战略设

立为申请欧盟结构投资基金的前置条件。

当前，中国正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建

设世界科技强国，需要从各国的实践经验中不断

“取其精华”，提升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有效激活各

类市场主体的创新积极性，构建适应中国发展需要

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借鉴国外科技创新治理实

践，对中国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1）建议在创新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吸纳利益

相关者的参与，发挥企业在政策制订和创新发展中

的主体作用，完善企业家参与决策咨询和政策制定

的常态化制度。

2）强调产品用户作为创新活动的重要参与

者，与科研机构、企业及政府共同构成创新主体，促

进用户群体真正融入创新整个过程，从而加速创新

应用。

3）推进科技创新领域的 PPP，政府与企业等

社会资本以协议的形式建立法律上的合作关系，有

效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4）加强创新政策组合形成政策集群，如研发

政策与创新采购政策、研发政策与知识产权政策、

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等组合运用。

5）引入区域新发展理念，将区域创新投资转

到能够聚集知识资源、形成区域生产能力和相对优

势的领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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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using emerging policy tools to improve governance
abil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AbstractAbstract At present, multi- source outbreak appears in the process of cross convergence in many field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loc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sources is changing to the way of multi-body participation in
consultation. Major countries have actively built a scientific and effici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overnance
system to cope with the change. In this article, we focus on the important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governance, including risk early warning, national consultation,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olicy combination,
innovation supervision, and smart specialization. Moreover, typical policy tools such as forward-looking planning, multiagent co-
governance, multiparty benefit sharing, optimization of innov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high- risk technology application
supervisio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driven regional development are investigated. The practice abroad can
provide the experience for the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governance system.
Keywords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governance; emerging policy tools; horizon scanning;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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